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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 

為鼓勵學生出席國內會議或參加競賽等活動，加速學生對專業新

知、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解，訂定「學生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補

助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條  申請資格 

本校學生所擬發表之論文或參賽作品尚未被其他合著作者申請本校

及其它機構經費補助。 

第三條  申請程序 

申請人應於活動日前二周填具「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申請表」（表

號：A0A4140111），並檢附下列相關文件，經部門主管核簽後，陳 校

長核決，每位學生每學年度限申請乙次。若為國內舉辦之國際研討

會，碩士生需於國科會規定期限內，先向國科會申請經費，惟碩士班

預備研究生與在職專班研究生不在此限。 

一、擬發表之論文全文或參賽之作品內容。 

二、時程表及被接受參加活動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國科會經費核定函文或足以證明已依規定向國科會提出經費申請

之文件。 

第四條 費用補助 

一、補助項目： 

(一)註冊費：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，憑據報銷。 

(二)交通費：往返之大眾交通工具費用(以學生票價為報支上限，

不含計程車費用)，憑據報銷。 

二、補助經費： 

每次經費補助上限為二萬元整。 

第五條 經費核銷 

各項補助費用，由受補助人先行墊付。在返校二週內，提交「學生出

席國內學術活動心得報告」（表號：A0A4140211），並檢附原簽核之學

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申請表、各項單據正本，依本校出差辦法辦理經

費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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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經費來源 

本辦法所需經費得由系所預算或教育部等政府機構獎補助款支付。 

第七條 實施與修訂 

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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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申請人姓名 (簽章) 系所班級  學  號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主辦單位  

會議(活動)

名稱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會議(活動)

期間 
自 年  月  日  至   年  月  日 共  日  地點  

論文題目或

作品名稱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出席型式 □ Oral   □ Poster  □其它 

申 

請 

經 

費 

已獲補助：□國科會□教育部 

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冊費 交通費 合計(新台幣) 

   

預估申請學校補助金額    

院級主管  系級主管  指導教授  

資 

格 

審 

查 

※資格審查欄由研究發展處填寫，請申請人勿自行勾選。 
□ 會議時程表、被接受參加活動等資料。 
□ 論文全文或參賽作品。  
□ 申請國科會經費補助證明文件（核定清單或已申請補助文件）。 
□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發展處審查結果：  
□ 不符合補助規定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符合補助規定。(研究發展處審查登錄) 
   本學年第    次申請(每學年限申請乙次、每次上限二萬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研發處審查並登錄) 

核 

決 
校  長  副校長  教務長  

實 

際 

費 

用 

項 目 摘              要 金   額（元） 

註冊費   

差旅費   

合  計  

核 

銷 

研 發 長  院級主管  系級主管  

校    長  會計主任  教 務 長  

備

註 
1. 相關申請與核銷請使用同一申請表。 

2. 申請人於會議(活動)結束銷假後二週內提交「出席國內學術活動心得報告」，並檢據報銷。 

※
核
銷
：
一
式
一
聯
：
申
請
人↓

指
導
教
授↓

系
級
主
管↓

院
級
主
管↓

研
發
長↓

教
務
長↓

會
計
主
任↓

校
長↓

會
計
室↓

系
秘
書↓

指
導
教
授
。 

 

※
申
請
：
一
式
一
聯
：
申
請
人↓

指
導
教
授↓

系
秘
書↓

系
級
主
管↓

院
級
主
管↓

研
發
處↓

教
務
長↓

副
校
長↓

校
長↓

指
導
教
授
。 

表號：A0A41401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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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心得報告（封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系所班級  學    號  

會議(活動) 

名稱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會議(活動)

期間 
 會議(活動)地點  

論文題目或 

作品名稱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校    長 

指導教授 

學生心得報告內容專業性評語： 

 

 

系級主管  

院級主管 
 

研 發 長 
 

教 務 長 
 

【說明】心得報告內容由次頁開始，應包括下列各項： 

1. 出席會議(活動)經過 

2. 參與會議(活動)之心得與建議 

(1) 學術心得(藉由參與會議聆聽報告、與他人討論等方式，對於自身研究範疇或感興趣

的題目之助益)。 

(2) 其他心得(對於口頭報告及製作論文海報能力之助益等)。 

3. 參觀活動（無本項活動者免填） 

4.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

5. 會議(活動)相關影像說明 

6. 其它 

 
表號：A0A4140211 

學生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補助辦法    A-2 


